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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保护管理规定

展台的搭建和拆除
参展商如搭建隔墙，必须在墙下设置夹板或建筑用纸来保护地板。参展商承担所有由于展位搭建和拆除而造成的地面损坏
产生的修复费用。
未经展馆方事先同意，不得在建筑物的任何部分上使用钉子、胶、 图钉或类似材料或钻洞；即使经同意，参展商也应对此
产生的一切损失承担责任。未经许可，不得在入口大厅内施工。
地毯铺设必须使用环保地毯及布制双面胶，严禁使用含碳酸钙的劣质地毯、双面海棉胶及其它难以清除的材料。

参展商应负责去除所有在租用区域内的胶带和残留标记。因使用未经批准的胶带所造成的对建筑物任何的损害
补救工作由展馆方进行，其费用由参展商负担。
不允许将可直接粘贴的图案或宣传品粘贴于展馆方所属建筑物的任何部位，有关展馆方因清除此类物品并修复
任何损害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参展商承担。
允许使用可擦洗的粉笔或经批准使用的胶带在展馆地面上标识摊位位置，其它地面划线方法不可使用。去除未
经批准的地面划线而产生的费用由参展商负担。

地面承重

展厅内地面承重能力为：3.3 吨 / 平方米。展品操作时如有垂直振动部件，上述的地面承重至少应减去 50%。
展厅内两条主电缆沟上严禁搭建摊位或堆放重物。展品运输、安置、演示操作等应考虑上述地面负重能力。如
有疑问，请于搬入物品前向展馆方查询。

垃圾处理

参展商负责清除租用区域、服务区域及装卸货平台和运输通道内的所有垃圾及废物。所有展台结构应在撤馆时全部撤离中
心范围（包括展馆、卸货区、广场、停车场、周边道路等）。
废水必须倾倒在展馆方指定地点，不准在中心卫生间的洗脸池和水池倾倒任何废水、食物和垃圾。参展商将承担由此造成
的下水管堵塞的疏通费
用，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工作的费用。参展商在搭建和拆除摊位时应正确使用展览大厅内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的坑道，必须
确保不将废水排入这些坑道，而是正确泵至指定排放区域。

沙石、泥土及类似材料

如果展览、展示需要使用沙石、泥土、花园用泥炭、苔及其他类似材料，必须在场地上铺贴一层防漏保护物。
参展商必须保证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免使上述材料粘污中心的任何部位。参展商还需保证不使水渗漏。对
于因违反上述规定而对展馆方造成的任何损害将由参展商承担全部责任。

展品及搭建物进馆的搬运
物品搬运

参展商的运货车辆到达中心后，应按照展馆方排定的进场顺序及指定的运输通道进入指定的卸货位置卸载，并
停放至指定专用停车位置。在征得展馆方同意后，载重量为 5 吨以内的卡车可直接进入展馆卸载。
在公共区域、观众通道、入口大厅和入口广场范围内禁止搬运物品。
允许进入展厅的车辆高度不得超过 4 米，车速不得超过 5 公里 / 小时。

货物交递

在进馆期前，所有参展商提前运抵展馆的货物应由指定的主场运输商处理。展馆方不接受任何提前运抵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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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箱储存

由主办方指定的现场搬运商在展馆方指定的放置范围内处理所有的货箱储存事宜。

运输车辆

车辆进入装卸区请事先到展馆方物业管理处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凭证装卸货物。保安人员有权阻止未遵守现场管理的
车辆进入装卸区。
        
办证手续费为 30 元 / 辆，押金 300 元。按时装卸货完毕离开时，凭《运输车辆出入证》及押金收据退押金。《运输车辆出入证》
如有损坏或遗失需赔偿人民币 50 元 / 张。
运输车辆进入场馆装卸货时间为 1.5 小时，每辆车每超时 0.5 小时将收取 100 元管理费，依此类推。不足 0.5 小时的按 0.5
小时计算。
装卸期间司机请服从保安人员的指挥，不得离开驾驶室。装卸完毕应立即离开，不得滞留，导致交通堵塞者，将给予扣除
押金处理。
运输车辆需进入展馆内装卸货物，请事先提出申请，并做好保护场馆装置，根据保安指定的地点停放。活动期间运输车辆
不得进入装卸区，如有特殊情况， 经批准后进入，按规定支付管理费 50 元 / 辆，其它手续同前。
办证时间从上午 8:30 开始，结束时间视乙方工作时间而定， 运输单位如有特殊原因延长工作时间，需提前一小时申请，并
至服务点办理相关手续。任何车辆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展览大厅内。

其它服务管理规定
公共区域及通道

租用区域外的所有区域皆视为公共区域。使用公共区域的参展商应事先经主办方同意。
货物通道— 展品及大件货物只能由指定的货物通道进入展场。
展商— 展商可经指定的展商通道进入展馆。
消防通道— 所有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严禁在消防通道上搭建摊位或放置物品。

平面图的提交

所有搭建图及结构图（结构图必须由国家注册结构工程师确认并盖章）必须提前一个月交展馆方签署。经展馆
方签署的所有图纸必须由主办单位呈报市消防局审批。平面图及展位布置图必须遵守现有的消防安全规章制度。
三套平面布置图，比例不小于 1:500，标明展位的搭建位置。
三套结构详图，比例不小于 1:50，标明交叉结点及搭建的高度超过 2.5 米的结构。如果需要，参展商还必须从相关政府部
门获得建造的许可，该许可必须与图纸一起递交展馆方。如果展馆方认为任何或已获得批准的图纸需要修改，展馆方将上
述图纸中的一套交还给乙方指明需修改处。参展商必须在收到图纸的十天内完成修改并重新提交甲方审批。
进馆前一月 , 参展商应督促特殊装修的搭建公司将展台设计、施工图纸交甲方审核，审核通过后方能施工。进馆前一周 , 参
展商应督促主场搭建公司填写施工人员登记表交搭建公司办理施工证。进馆前二周，参展商应督促贵搭建公司将所有定单
附水、电、气、电话、吊点分布图交主场搭建商。

宣传材料的散发

宣传手册、广告页等促销材料的散发被严格限制在租用区域内。除非事先获得主办方的书面许可，禁止在展
馆方公共区域内散发任何材料。

声像系统

展馆方提供声像设备租赁服务及配套的技术支持。参展商雇用其他承包商安装系统设备须事先获得展馆方的
批准，所有缆线铺设和配置必须符合展馆方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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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爬虫、鱼类、鸟类或其他禽兽动物不得进入中心，除非系经批准的展品，或其使用与举办的活动有关。同时，
参展商须向展馆方证明对这些动物的照管与控制已采取了令展馆方认可的适当的预防措施，并事先获得展馆
方的书面批准。进入中心的动物必须经卫生防疫部门的检疫合格。

气球

只有事先获得展馆方的书面批准才能将气球带进展馆。清除悬挂于天花板和展厅内汽球的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氢气球禁止使用。

残疾人设施及服务

中心有专为残疾人而设计的电梯、卫生间。

失物招领

失物招领应向保安办公室查询。所有的失物招领将分类保存 30 天。30 天期满，展馆方将自行决定物品的处理
方式，其他人无权对这些物品进一步追索。展馆方不对在规定期限内未捡到的物品负责。

管理费

展商在进馆前，应通知搭建公司及运输公司向展馆方支付管理费。展馆方保留向在中心范围内施工的搭建公司和运输公司
征收管理费的权利。展商在中心申请展览现场服务项目 , 均需预付现场服务费和施工押金。付款方式为信用卡、支票或现
金等方式。

公共停车场

自行开车到中心来的客户、参观者应按照展馆方保安的指挥停车，支付停车费用。

餐饮 / 花草 / 家具

未经许可，外带盒饭、花草、家具等不得带入展馆。如需租用家具，请向展览会指定搭建商租用，请不要向非指定搭建商
租用家具，由此带来的纠纷，由参展商自行负责。

声音控制

博览中心室内、室外展区和其他功能区的声音音量不得超过 75 分贝。


